
表十五

2021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

填报单位：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办事处     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佐证资料附件

编号

项目名称 劳动管理事务 项目主管部门 坪地街道办

项目负责人 温翠翠

项目负责人联系方

式
84099889 

财务负责人及联

系方式 萧玲冰

财务负责人联系

方式
84093912 

项目分级 第三级

是否新增

政策/项目 否
是否政府

投资项目 否

是否包含

政府采购项目 否

项目周期 2021-01-01 至 2021-12-31

项目概况

1. 项目背景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，为贯彻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根据劳动法和有关法律

开展劳动保障监察工作，及时处理劳动争议，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
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经费由街道财政承担。

2.项目内容：

对劳动法的遵守情况依法进行检查、纠举、处罚等一系列活动。
对违反劳动法规的单位或劳动者，可以依据现行劳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决定，分别给予警告、通报批评、责令停产整顿的处罚；

对触犯其他行政法规的，建议有关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罚；对触犯刑律的，建议执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3.项目范围：
按规定属于我街道受理范围的用人单位及劳动者 此部分佐证材

料以附件A编

号，例如：附

件A1、附件A2
、附件A3等。

项目申报依据及现

实必要性

1.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；

3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；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；

5. 《广东省劳动监察条例》

    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秩序，加强劳动监察工作，保障国家劳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贯彻实施，维护劳资合法权益，劳资关系

和谐，社会稳定。

项目实施条件（人
员、资金、制度保

障等）

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

②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③《广东省劳动监察条例》

二、项目预算情况

时间 金额（万元） 2021年较以前年度金额增减变动原因

2019年实际执行数
41.50 增加仲裁案件公告费、仲裁邮件专递

2020年预算数
50.20 

2021年预算数
57.20 

三、项目绩效及评估情况

年度绩效
目标

1、加强劳动保障法制宣传，半年举办一次宣传活动，派发宣传资料；

2、开展劳动用工专项执法检查。针对用人单位工资支付、非法使用童工、劳务派遣用工等用工热点内容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，全年
开展不下 20 次专项行动。

3、处理各种劳动监察案件不下 500 宗，并保证在法定时限结案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
三级指标

（根据本项目实际填报）
年度拟完成指标值

此部分佐证材

料以附件C编
号，例如：附

件C1、附件C2

、附件C3等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企业数量 
≥2000 家次

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处理劳动监察案件 
≥500 宗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法定期限结案率
90%

产出指标 质量指标 完成排查目标企业率
100%

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案件处置及时性
及时

此部分佐证材

料以附件C编
号，例如：附

件C1、附件C2

、附件C3等

产出指标 时效指标 各项用工检查完成时间
202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

产出指标 成本指标 资金节约情况
项目实际费用不高于预算金额

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不适用
不适用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群众劳动法律意识
有所提升

效益指标 生态效益指标 不适用
不适用

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

劳资纠纷处理 降低劳资纠纷问题，保持社会稳定，促进劳资和谐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
≥80%


